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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遊戲場差異性對教師教學之影響     

―以花蓮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新舊校區環境為例 

 

陳韻雅 

東華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之舊校區位居花蓮市最繁華之地，穿越大門進入校園，有一座 200

公尺操場，草地，一座排球場，二座籃球場，一座戶外遊戲場，和綠意盎然的植物，加

上溪旁的綠樹，形成靜謐的氛圍，與校門外的吵雜形成對比。研究者育有一子一女，研

究者之子查理看到溜滑梯和鞦韆，立刻就朝戶外遊戲場飛奔而去。Perry(2003)指出，

戶外遊戲場擁有大型的設備及廣泛的空間，可提供幼童運用自己身體去探索的機會。在

遊具玩了一段時間後，研究者就帶他去走操場，走完操場，查理自顧自地就到校園發得

茂盛的金露花樹下找果實，挖土，接下來又到停車場撿拾石頭玩了好一陣子。走走停停，

探索了一個小時，由於離家近，研究者之後就常常帶查理到國小校園遊玩。屆小班之齡，

查理自然地進入國小附幼就讀，其小班和大班在舊校區度過，2015年，校區遷移至距離

舊校區兩百公尺遠的三層樓建築物，於是查理的大班第二年在新校區學習，其目前已上

小學一年級，而妹妹蘿拉，目前則在新校區就讀附幼中班。 

查理就讀期間，在舊校區時僅兩個班級，總人數為 60 人，遷移至新校班級數為四

班，總人數增加至 120人，研究者在與子女聊天之餘，發現查理和蘿拉對兩個校區都很

喜歡，且在新校區，老師們帶領的活動與舊校區有明顯差別，此差異性引起研究者之研

究動機。 

本研究使用田野研究法，透過研究者之觀察及訪談幼教師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研

究者實地走訪新舊校區，並訪談在新舊校區接有教學經驗之幼教師，針對訪談內容、觀

察資料進行分析、歸納、比對相關文獻進行研究探討，並以多重資料驗証交叉比對，以

提高研究信實度。 

舊校區戶外遊戲場面積較大，學生人數較少，遊具數量足夠，故學生可以集體進行

活動；新校區戶外遊戲場較小，老師採用分班輪流使是戶外遊戲場，帶學生回舊校區進

行大肢體活動，增加遊具等策略，提升兒童遊戲之品質。且經由不同規劃，將不同空間

進行分區之整合，適當分配各空間分區之比例，例如增設戶外閱讀區，將藝術學習區自

窄小的教室延伸至戶外等提升新校區戶外遊戲場之安全性、創造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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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研究者之研究場域位居花蓮市最繁華之地。研究者居住在其附近，因為研究者的兒

子查理（化名）天生好動，所以研究者必須常常帶他到戶外遊戲場活動。2010年首次帶

查理進入校園，路上車水馬龍，來往車輛與行人不絕，人車吵雜。穿過馬路走近國小校

區，數十棵在1909年日本慶祝花蓮港醫院落成時栽種的百年老樹瓊崖海棠沿著人行道栽

種，綠樹成蔭，形成一條綠色隧道。穿越大門進入校園，有一座200公尺操場，草地，

一座排球場，二座籃球場，一座戶外遊戲場，和綠意盎然的植物，加上溪旁的綠樹，形

成靜謐的氛圍，與校門外的吵雜形成對比。查理看到溜滑梯和鞦韆，立刻就朝戶外遊戲

場飛奔而去。Perry(2003)指出，戶外遊戲場擁有大型的設備及廣泛的空間，可提供幼

童運用自己身體去探索的機會。在遊具玩了一段時間後，研究者就帶他去走操場，走完

操場，查理自顧自地就到校園發得茂盛的金露花樹下找果實，挖土，用手指捏捏橙色金

露花果實，發現果實軟軟的，再用力一點，便擠出黃色果肉和小種子，查理興奮地和研

究者分享他的發現。接下來又到停車場撿拾石頭玩了好一陣子。走走停停，探索了一個

小時，接近晚飯時間，研究者要帶他離開校園，小男孩就顯露出意猶未盡的模樣，研究

者便與他約定，隔天再帶他來拜訪國小。由於離家近，研究者之後就常常帶查理到國小

校園遊玩。 

2013年，研究者的兒子三歲半，已屆幼兒園小班之齡。研究者當時觀察過花蓮市區

幾所國小附幼的校區及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後來研究者選擇讓查理就讀該國小附幼。

2013年九月，查理成為小班新生，研究者同時成為志工媽媽，有更多機會和幼兒園教師、

教保員和學生互動。同時可以觀察幼兒園學生在戶外遊戲場上進行的活動及遊戲。地利

之便，週一到週五天氣晴朗時，學生八點半到校，整理書包和繳交作業後，幼兒園老師

便會請學生帶水壺，整隊到操場活動。老師先帶學生做暖身操，然後走兩圈操場，接下

來就進行跑步競賽，訓練大肌肉。以台灣幼照法每日至少三十分鐘的幼兒戶外活動之法

律規定來說，該附幼學生活動量遠超過教育部之規定。戶外遊戲同時對健康也有益處，

例如提供運動、曝曬陽光下製造維他命D機會和比室內較少疾病集中感染的環境(Jullie 

Bullard, 2011)。2015年附幼播遷至現址。新校地戶外空間及教室明顯比舊校地窄小。

囿於校地限制且班級人數增多，因應校區及班級人數之改變，教師須調整其教學策略。 

 

一、  研究動機 

研究者的女兒蘿拉在2015年九月開始就讀附幼小班。增班後，園所於2015有小班二

班，中班一班，大班一班。學生人數增加至109人。查理就讀大班，蘿拉目前就讀小班。

查理經歷過舊校區，可以在寬廣的校園奔跑及遊戲。研究者本來預設好動的查理會不適

應窄小之新校區，但在與查理聊天之餘，查理表示他喜歡舊校區也喜歡新校區。進一步

詢問為甚麼，他說新校區也有溜滑梯可以和同學一起溜，也可以跟同學一起在外面玩，

而且老師這學期的主題課程是地瓜，老師有帶他們去小花圃種地瓜。蘿拉說她也喜歡新

學校，因為老師會帶他們去中庭跳舞和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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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和蘿拉的回答研究者好奇，教師在課程設計上因應校區不同做了哪些調整令查

理和蘿拉對於新舊校區都喜歡。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附幼新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空間差異性 

（二）了解附幼新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遊具差異性 

（三）探討新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差異，教師教學策略上之調整 

 

三、  待答問題 

（一）附幼新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空間之差異為何？ 

（二）附幼新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遊具之差異為何？ 

（三）針對新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差異，教師教學策略上有哪些調整？ 

 

貳 文獻探討 

一、 國小附設幼兒園搬遷之緣由與現況 

2012年，花蓮市立幼兒園示範分班因「幼兒教育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實施，

幼兒園室內空間規定變嚴格，加上增聘大班教師的人事負擔，花蓮市公所決定關閉示範

班，2011年開始停招小班二班，2013年七月裁撤；中班升大班二個班移到市幼本部，其

中十多名幼兒轉學至鄰近公、私立幼兒園。此舉造成花蓮市區公、私幼兒園的比例，達

不到教育部要求的四比六之標準。為達到公幼招生名額四成的目標，花蓮縣教育處計畫

請市區明禮、明義、明廉、明恥四所國小附幼，增加三到四個班消化各國小附幼後補人

數。研究者之研究場域舊校區空間不足，教育處於是將新校區劃入國小校區，以完成增

班計畫。新校區原空間設計未符合幼照法法規，縣府開撥經費協助改建，本來預定2013

年七月底將增班計畫報請教育部核定，九月前完成招生。但改建期間經費不足，工程延

宕，2015年九月才遷移至現址。 

遷移至新校區現址後，其與國小部僅一條馬路之隔。班級數由二班增加至四班，學

生人數由原本的60人增加至現在109人，合格幼教師原來二位增加至四位，教保員二位

增加至五位。新校區教室位於口字型建築一樓，二樓目前未完成改建，閒置當中，三樓

為廚房。其樓梯呈螺旋型上升，故樓梯下有畸零空間。口型建築有二處出口，大門進入

之穿堂為第一個出口，另一出口在穿堂右方，其外為戶外遊戲場，目前有一座綜合遊戲

設備，底下鋪有軟質覆蓋墊，植圃一座。戶外遊戲場地面為磁磚材質，遊戲場緊貼馬路，

與明禮路及中正路僅一低矮圍牆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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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戶外遊戲場設計之原則 

幼兒從小班開始，一天至少有八個小時在校園當中。福祿貝爾在《人的教育》一書

中曾說：「遊戲是我們人類生活中最好的事，也是萬物的模範」。幼兒園是兒童最早接觸

的學習環境，遊戲對於幼兒成長影響更為深遠。其可以促進幼兒認知、語言、情緒、生

理及社會性發展。在幼兒腦部成長與發展時期，遊戲有不可否認的功能(Frost, 1998)。

依目前台灣的教學方法及教育制度，課堂當中大多正襟危坐聽講。教師在教室內也可進

行遊戲，但下課時間，幼兒們更喜歡到操場或者戶外遊戲場玩耍，尤其是幼兒。美國國

家安全標準(N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Standards)建議，學步兒與學齡前幼兒在機

構的一天中，應該花60-90分鐘在戶外遊玩。幼兒遊戲行為場所多在遊戲場上進行，是

故遊戲場之設計對幼兒遊戲行為影響甚鉅。湯志民(2000)提出遊戲場的設計應注意：1.

在區域配置上，應掌握「分開又能便利」的規劃原則。2.在場地規劃上，應有「統整且

具創意」的規劃設計。3.在性質種類上，應選置「刺激而多樣」的現代體能設施。4.在

管理維護上，應注意「安全兼顧耐用」的基本要求。王冠臻和黃祖文(2012)參考湯志民

和Frost等專家之著作，整理出幼兒遊戲場設計的原則：統整性 (unification)、發展

性 (development)、多樣性 (variation)、挑戰性(challenge)、創造性 (creativity)、

近便性(accessibility) 及安全性 (safety)。針對以上原則，分述如下：  

（一）統整性：幼兒遊戲場與公共(園)遊戲場不同，非單獨存在，而應考量幼兒的年級

(齡)分布、上下課時間，並配合學校的校舍建築、校園和其他運動設施作統整性的

規劃。在區域分置方面，如幼兒場地許可，國小高、中、低年級及幼兒園遊戲場應

分開設置戶外遊戲場。 

（二）發展性：一個有品質的室外遊戲空間，可刺激幼兒參與身體的、社會的、創造的

遊戲，並發展所有學習層面(如身體、情感和認知)的技能。在此原則下，在身體的

發展方面，規劃室外遊戲區需考慮與幼兒發展的目的相關的學習區、玩具和活動，

尤其是大肌肉的運用，應適齡以利幼兒的發展。 

在智能的發展方面，應考量為練習性遊戲設置翹翹板、旋轉木馬、滑梯、網繩

等，為表徵性遊戲提供工具、容器、沙、水區等，為規則性遊戲提供益智遊戲或球

場等。社會的發展方面，應考量幼兒個人性的漫遊、單獨、旁觀和平行遊戲， 提

供充足及個人性的遊戲器具，可獨處(或躲藏)的小空間；幼兒團體性的關聯或合作

遊戲，提供團體性的遊戲器具、場地或可與知心好友密談的小空間。 

（三）多樣性：遊戲場應提供多樣的形式、結構、色彩水準和挑戰，多樣性的遊戲場提

供許多不同的遊戲活動，才能吸引幼兒的注意、引導遊戲的開始、給予興趣的選擇

及鼓勵幼兒的探索，並使其感官經驗更豐富。 

（四）挑戰性：冒險行為是成長過程重要的一部份，良好的遊戲場應具有挑戰性，包含

需動作的協調、平衡能力、柔韌性和持久力的事件。以製造「暈眩」為例，其設計

重點為動態遊戲器材，如鞦韆、搖椅、吊橋、浪木、旋轉木馬、手臂懸吊椅等要搖

晃或巔簸。 

（五）創造性：每一個室外遊戲場都是獨一無二的；遊戲場既是一種空間環境，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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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設計就要有創造性，一個富有創造性的遊戲空間，更能激發幼兒的想像力和

創造本能。 

（六）近便性：遊戲場是幼兒的天地，應讓所有幼兒(含殘障幼兒)皆有易近(臨近)、易

達(動線)、易用(方便)的便利性。在易達易用方面的原則下，戶外遊戲場最好可以

讓幼兒方便取得洗手間與給水龍頭，讓幼兒在遊戲後做簡易清洗。 

（七）安全性：一個良好遊戲場最重要的特徵是它的安全，安全始於遊戲空間的設計，

也包括設備、玩具和結構的選擇和設置，遊戲空間建好，則透過督導的遊戲以及例

行檢查、維護和修理來維持安全。在器材設計方面，遊戲器材的設計應重其安全耐

用。遊戲督導方面，幼兒遊戲宜有教師(或家長)在場督導，尤其是幼兒園的遊戲場，

教師(或家長)應隨侍在側，教導幼兒使用遊戲器具，並維護其安全。 

以遊戲設施所提供的機能，林進益等人（1983）將遊戲設施分為狹義的、廣義及最

廣義的遊戲設施：（一）狹義的遊戲設施：以運動機能為主的固定遊戲設施。（二）廣

義的遊戲設施：模仿、接納、建構等遊戲為主的固定式遊戲設施，這些對兒童的社會性

和語言生活的發展上站有極重要的功能。包含遊戲屋、形像道具、桌、椅等。（三）最

廣義的遊戲設施：即是藉著天然材料的利用，以造型活動為樂的遊戲設施，包含沙、泥

土、水等其他物品（如廢棄物）。 

綜上所述，戶外遊戲場提供幼童身體運動、舒解筋骨、學習認識世界、了解自我與

環境的關係的機會，甚至讓幼童發洩精力、盡情跑、跳、爬、滾、吶喊等，享受完整快

樂的童年(Johnson et al., 2005)。 

 

三、 教師教學策略與幼兒遊戲行為 

陳春蓮（2003）提出教學是泛指教師與學生共同參與的一種活動歷程，是整個教育

活動的重心。Enz和Christie(1997)的研究顯示，教師在幼兒遊戲時，採取非參與者的

角度(如在一旁改作業或者聊天)時，幼兒常常只會進行大肌肉的功能性遊戲或者狂野嬉

鬧的遊戲，這種吵雜的遊戲迫使教師成為安全的監督者。這是幼教師在幼兒戶外遊戲場

上經常擔任的角色。但張鳳菊和黃永寬(2009)之研究顯示幼兒運動遊戲教師針對全班學

生為對象進行師生互動，可讓每位學生皆能獲得與教師互動的機會，且能為師生關係帶

來正面的學習效果，進而達到有效教學的目標。對葉貞蘭(2010)曾經針對台北市一所國

小附幼兩班混齡幼兒進行在戶外遊戲場上教師介入幼兒想像遊戲之研究。其教師介入之

操作行定亦為教師扮演支持者與參與者的角色，引發幼兒進行想像遊戲與提升幼兒想像

遊戲之品質。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幼兒在教師介入後，其想像轉換與社會互動能力

優於控制組幼兒。教師與幼兒在戶外遊戲場之互動也是影響幼兒遊戲的重要因素。 

由上述研究可推論，在戶外遊戲場，教師所應用之教學策略及態度的確會影響幼兒

遊戲行為。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田野研究法，聚焦於花蓮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園區搬遷後戶外遊戲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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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對教師教學之影響，研究場域為幼兒園新校區與舊校區之戶外遊戲場，研究者透

過實地觀察及訪談幼教師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尋找教師因應遊戲場之不同其於教學時

間、遊戲類型以及教學策略之調整。以下就研究場域與訪談對象、資料蒐集、資料處理

加以說明。 

 

一、 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有二，分別為國小附設幼兒舊校區(圖1)，即國小校區。一為附設幼兒

園新校區(圖2)。分別敘述如下：  

（一）舊校區：面積3,912.5坪，校區內可供幼兒遊戲之戶外空間為操場，二座籃球場，

一座排球場，二座戶外遊戲場。戶外遊戲場的地面皆鋪設安全地墊。與國小共用之

遊戲場上有一座塑膠製綜合遊戲設備（繩索攀爬架、波浪形溜滑梯、繩索吊橋、塑

膠製腳踏斜板、鐵製平台、鐵製樓梯），一座木製綜合遊戲設備（波浪形溜滑梯、

木製樓梯、木製平台、鞦韆）攀爬架，木製蹺蹺板。幼兒園專用戶外遊戲場設備有

一座木製綜合遊戲設備（繩索攀爬架、波浪形溜滑梯、木製吊橋、塑膠製腳踏斜板、

木製平台、鞦韆），攀爬架一座，動物造型搖搖馬四隻，動物形蹺蹺板二座。 

（二）新校區：面積2,840坪，一磁磚鋪面戶外活動區可讓幼兒奔跑、跳躍，及玩追逐

遊戲，一座鋪設安全地墊之戶外遊戲場，上有一座塑膠製綜合遊戲設備（繩塑膠製

腳踏斜板、波浪形溜滑梯、鐵製平台、鐵製樓梯），另有大型可移動遊戲車三台。 

 

 

圖1 舊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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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新校區平面圖 

二、 訪談對象 

本研究試圖了解教師在新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差異性和教師教學策略，故研究者訪

問幼園所資深幼教師二位，教保員一位。三位受訪者在新舊校區皆有教學經驗，帶過大

班和小班之幼兒，對新舊校區皆有一定了解。以下是對三位訪談對象之基本介紹。 

（一）圈圈老師：圈圈老師是園所內最資深的老師，民國74年師專畢業即開始任教，後

來到東華大學幼教繼續深造，已有30年教學經驗。現在是中班老師。 

（二）美人魚老師：美人魚老師目前為園主任，中班老師。已有23年教學經驗，東華大

學幼教所碩士。 

（三）丸子老師：丸子老師畢業於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學邁入第五年，現為園

所教保員，現在新校區負責行政工作及支援人力。 

 

三、 資料蒐集 

研究者的兒子查理2013年進入研究場域舊校區就讀，到2016年六月共三年時間。研

究者的女兒蘿拉於2015年九月進入附幼新校區就讀小班，迄今約一年一個半月。研究者

本身為附幼之學生家長，上下課時間皆會親自至園所接送孩子，並志願擔任志工媽媽，

園所有活動，研究者都會到園所支援。研究者進入園所時都會觀察園所環境，並和教師

們討論幼兒狀況，是故研究者有充分的時間觀察研究場域，蒐集研究資料。研究者自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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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月到十二月在上課日每天平均入園觀察半小時；周四早上擔任義工媽媽協助小班過

馬路，到國小部圖書館朗讀繪本給幼兒聽，並且陪伴小班在舊校區活動，故周四觀察時

間為早上八點半到十一點半，觀察時間為三小時。 

另外，研究者針對本研究主題，採立意抽樣方式選擇園所內在新舊校區皆有教學經

驗之教師，在十二月與三位進行非結構式訪談，因教師工作忙碌，訪談時間為十分鐘。

時間雖然短暫，但研究者九月到十二月已經斷斷續續與三位老師們針對此主題透過討論

來蒐集資料。 

 

四、 資料處理 

研究者針對訪談內容、觀察資料進行分析、歸納、比對相關文獻進行研究探討，並

以多重資料驗証交叉比對，以提高研究信實度。 

肆 研究結果與分析 

附幼舊校區內有操場，籃球場，排球場和戶外遊戲場，有草地，泥地，水泥地，柏

油地等不同材質鋪面，活動面積廣闊，大小班時，60位學生同時活動時符合「幼兒園即

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第十二條「幼兒每人室外活動空間面積不得小於三平方公尺」

之規定。新校區多為磨石子地板及磁磚地面，自然材料如泥土、植栽等面積較小，109

位學生同時活動時活動空間不足，人數由少變多的過程直接影響教師教學策略。因應場

地之不同，教師在教學時間，教學活動設計方面皆須因地調整。校區戶外遊戲場面積明

顯不同，為教師教學帶來困難。以下研究者試著從教學時間，遊戲類型，教學策略和教

師角色分述新舊校區在空間及遊具上之差異以及教師課程設計的調整。 

一、 教學時間 

以大班而言，舊校區空間足夠，人數較少，可以大小班一起進行戶外遊戲。舊校區

戶外遊戲時間為早上八點半到十點吃點心之前，活動時間超過30分鐘。且時間彈性，有

需求就可以到戶外進行活動。到新校區之後，教師將主課程調整到九點到十點，戶外活

動時間為十點半到十一點半，與舊校區時設計之課程時間調換。受限於場地，進行活動

前需和其他班級教師協調，輪流使用戶外遊戲場，如果使用時間太短，教師就會帶幼兒

回舊校區活動。 

在那邊(舊校區)非常有彈性，我們想要出去使用就很方便，在這邊就要跟其他班級

配合。像今天小一，小二班他們回去小學部，我們就可以使用(遊戲場)。(訪圈圈

20151224) 

時間(戶外活動)上，在舊校區是吃點心之前，在這邊就把它調成吃完點心之後。(訪

圈圈20151224) 

以小班而言，在舊校區每天早上幼教師可以帶幼兒前往操場，進行跑步，走線等大

肢體運動；或者規劃體能遊戲，教師提供球或者平衡木等道具讓幼兒使用。遷移到新校

區後，教師規劃周一到周五早上九點到十點吃點心前到戶外遊戲場自由活動；周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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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早上十點到十一點半)做體能運動。因為新校區沒有操場，故另外設計周四早上第

二堂課回舊校區跑步和進行體能活動。 

新校區遊樂設施數量不夠全園小朋友玩，兩個班進去玩會變得擁擠，所以我們會盡

量地把時間錯開，所以到新校區時，四個班活動時間其實是錯開的。(訪美人魚

20151223) 

總括來說，不論在新校區或舊校區，幼兒戶外活動時間仍維持三十分鐘以上，但因

為新校區空間較小，無法容納全園幼兒童時活動，故各班老師會輪流使用戶外遊戲場避

免擁擠。 

二、 遊戲類型 

學齡前兒童處於一個身體發展基礎動作，及身體技能迅速成熟的階段，當孩子參與

小團體合作的遊戲時，其延伸出來所謂的社會性角色扮演的表演遊戲也變得更加複雜

(Julie Bullard, 2011) 。新校區戶外遊戲區只設備一座綜合遊戲器材，相較於舊校區，

幼兒呈現之遊戲類型較單調。 

舊校區遊具呢有兩座，那新校區因為空間的關係，所以他們只有一座，小朋友活動

伸展的空間也比較不足。器材設施，舊校區有攀爬架，我覺得比較符合幼兒的肢體

發展。在這裡就沒辦法(新校區)，那小朋友就只能溜滑梯呀，只有這些東西，我覺

得孩子的伸展空間有限。(訪丸子20151224) 

幼教師發現遊戲類型單調後，會準備道具例如平衡木，球類，增加遊戲種類，但進

行球類運動時，亦面臨空間不足之困難。 

舊校區有寬廣的操場，幼兒可以在操場從事球類運動，例如籃球、足球、躲避球等。

新校區鄰近馬路，當幼兒在戶外遊戲場玩球類運動時，須承擔球滾到馬路之風險。 

我們會另外準備道具。例如我們有球。可是球的話，我們又不能在外面丟。因為我

們外面面對的是大馬路，中正路和明禮路。那小朋友不小心丟出去會影響交通安

全。所以球類的部份，就只能用丟擲的。或者使用平衡木或是走線，或是丟東西。

(訪圈圈20151224) 

幼兒在新舊校區皆能進行大肢體活動，例如跑步，跳舞和投擲飛盤與球。以跑步活

動為例，新舊校區皆有空間讓幼兒奔跑，但新校區活動區較小，跑步強度不若舊校區在

200公尺的操場上強。 

在新校區幼兒戶外活動時間也有三十分鐘以上，可是這邊(新校區)和舊校區差別就

是，沒有辦法跑的…就是校區活動的場域，位子大小，會影響孩子。(舊校區)那邊

是200公尺，那這邊就等於是十四分之一而已，可以跑，可是就沒辦法像舊校區那

樣。(訪圈圈20151224) 

綜上所述，新校區偏向傳統型遊戲場設計，學生人數增加也令新校區空間和遊具不

足，使得幼兒遊戲類型和舊校區相比較單調，幼教師須調整教學設計因應此問題。 

三、 教學策略 

在舊校區有比較多大自然的東西，像草地、樹木比較多，孩子都可以就地取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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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不太會限制孩子玩需要什麼遊戲。可是在新校區這部分就沒有這些樹，還有

一些草地讓孩子找尋自己想像的空間，所以我們就必須帶領孩子玩球和呼拉圈這些

體能活動 (訪丸子20151224) 。 

舊校區遊戲場上設備較多元，刺激較多，幼兒可從事較多元之遊戲行為。但新校區

僅有一座綜合遊戲設備，和一塊磁磚硬質鋪面活動區，空間及遊具不足以讓學生同時使

用。 

所以老師只能在教學規劃部分把這個部分補齊。補齊就是說比如我們(小班)禮拜四

的時候會回校本部運動。或者是禮拜三加上律動課程。(訪圈圈20151224) 

因應空間及教具不足，教師嘗試在教學規劃當中走出新校區，一週固定一天回舊校

區運動，借用舊校區寬廣空間，加強幼兒活動強度，另外一方面除了讓幼兒自由活動，

教師也於每周四帶領學生進行拍球等活動，增加遊戲類型。 

就遊戲空間來說，有些學者認為，遊戲空間指的就是兒童遊戲場。游明國(1983)表

示，一般幼教空間可分為教學空間（平常當教室用），與遊戲空間（即遊戲場）。但也

有學者主張幼兒在遊戲中學習，例如張玉燕（1993）認為以幼兒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

以幼兒的興趣，自發性學習為主，教師將教學隱藏在環境、教具以及幼兒的互動中。那

麼幼兒的遊戲空間，不在僅限於一般人認為的「幼兒遊戲場」，而是幼兒所有使用的空

間都是遊戲空間。園所本學期主題課程為地瓜，教師寓教學於遊戲中，帶領全園學生將

地瓜種植在戶外活動區的園圃裡面，當幼兒走出戶外，除了綜合遊戲設備外，也會就會

去看自己種的小地瓜，觀察其生長情形。黃文芳(2010)發現其任教之園所的遊戲場偏向

傳統遊戲場設計，幼兒呈現單一功能行為遊戲居多，社會互動表現為無所事事、旁觀、

獨自遊戲行為或平行遊戲行為。為促進幼兒社交能力，其進行行動研究，配合主題課程

加入鬆散遊具後，幼兒群體遊戲及合作遊戲行為不斷增加且幼兒會利用鬆散遊具例如鏟

子，展現創意玩法，也提升認知性行為遊戲之層次。 

 

 
圖3 中班學生在園圃旁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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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研究者依據入園觀察及教師訪談紀錄，對於新舊校區之差異性對教師課程設計影響

之現況，獲得以下結論： 

搬遷後幼兒園有獨立校區，減少了國小部的鐘聲對幼兒園教學之干擾，且幼兒園可

以完全使用戶外遊戲場，不需和國小部協調，統整性增加許多。但新校區和舊校區相比

空間明顯變小，礙於經費不足，園所目前無法進行大型結構變造工程，遊具也不足，教

師必須調整其教學策略，是故教師選擇提供多樣化可搬動遊戲器材之教學策略，例如增

加教學道具平衡木、球類、大型遊戲車等，以及增加律動課程或者將主題課程延伸到戶

外，以提升幼兒在遊戲場上的社會互動與認知行為。圈圈老師在訪談中說明球類運動在

戶外遊戲區有將球丟到馬路之危險，針對此問題，教師目前將球類和飛盤等遊戲放在中

庭遊戲場實施，可以讓孩子在遊戲場實施球類遊戲，又減低了遊戲之危險。 

舊校區戶外遊戲場之教具較多元，空間較大，幼兒在舊校區顯現出較多遊戲類型，

例如扮演遊戲，自然探索等。完善的戶外遊戲場除了設置綜合遊戲設備、提供多樣化的

可搬動遊戲器材及貯藏室之外，尚需考慮設置沙區、挖掘區、工作檯、戲劇遊戲設備（如

表演台、報廢汽車、牛車、船等）、平台下的軟性設計（也稱娃娃家或遊戲屋）、種植

區，及動物區等多種零散區，使整個戶外遊戲場充滿創造性。新校區戶外遊戲場目前之

規劃較單調，創造性不足，幼兒較易出現單一遊戲。園所教師針對創造性部分，已發展

出教學策略。樓梯下之空間目前主要為儲物及園所幼兒晾曬小毛巾之處，鄰近洗手台，

取水方便，又有足夠光線，教師借取水快速之利便性，放了一個小型水池、遊戲釣竿和

塑膠魚等讓學生模仿釣魚活動；口字型走廊上靠近辦公室之空間，教師放置白板筆、移

動型白板、及小椅子，規劃成戶外藝術學習區；另外教師並計畫在大門右側，與辦公室

相鄰之階梯式花圃增加遮雨棚，規劃成戶外閱讀區。司令台後方已計畫擺放一座塑膠製

廚房流理台，請家長和學生蒐集家中可利用之物品，例如茶壺、平底鍋、烤盤、碗和及

其他廚房用品設置戶外戲劇扮演區。新校區有一個小游泳池，本學年度進行園所規劃進

行瑞吉歐教學，目前亦呼籲家長協助，蒐集可回收之塑膠瓶及瓶蓋，教師將帶領學生將

其改造成澆水器，水車部件等，呼應本學年水的主題，讓學生認識水的流動。園區通往

二樓之樓梯手把，教師已擺放呼拉圈，走廊亦增加階梯等遊具，讓遊具，讓學生自由取

用，學生會利用呼拉圈，階梯交互運用，創造凹凸不平的地面，增加遊戲場的挑戰性。

舊校區有大操場和充足大型遊具，可以讓幼兒有充足空間進行跑步等大肢體活動，因應

新校區之畸零地和戶外空間不足，老師們發展出不同之教學策略，但也由於新校區畸零

地較多，幼兒在不同區域進行活動時，死角較多，幼兒進行活動需由家長或教師在旁教

導幼兒使用遊戲器具，維護其安全性這一點，是教師們需要特別注意之處。 

 

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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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發現，除了做出相關結論，研究者並具此做出若干建議。 

許碧勳(2006)曾探討對一所無戶外空間，卻屢獲評鑑績優，家長青睞之幼兒園其成

功經營之策略進行研究。其所長善用頂樓空間，規劃日式庭園造景，種植各類植物及果

樹，並插上植物名牌。庭園中設有流水魚池、鳥類、鴨子等動物，果樹結實纍纍，突破

無戶外遊戲場之限制，營造出有陽光、水、沙的自然遊戲空間。劉玉燕（2011）指出，

有生氣的幼兒園是會成長和再生的，並非專家設計，建造完工就告完成。使用者必須不

斷地調整，改變，讓原本冷漠的空間藉由無數在那裏發生的活動成為一處有意義的場

所。新校區面積不若舊校區廣大，舊校區之戶外遊戲場廣闊，有籃球場，排球場已及操

場等大空間以及三組大型遊具提供幼兒進行跑跳等大肌肉活動，並且有豐富的樹木，溪

流等天然資源讓幼兒感受季節之遞嬗，為發展性良好之戶外遊戲場。印應新舊校區之差

異，教師已在新校區設置戶外藝術學習區，戶外戲劇扮演區和戶外閱讀區皆在規劃中，

且教師試圖經由不同規劃，將不同空間進行分區整合。園所雖無經費可以設置沙區，工

作檯等設施。但園所內現有數塊未整理之園圃，研究者建議教師可設計相關主題，教師

協同幼兒幫助為利用之園圃雜草拔除，鬆土，並提供床單、舊衣服或毯子等布料，以及

圓木，麻繩等材料，協助將園圃整理成帳棚，儲物空間，自己建置沙區及搭建露營帳篷，

師生協力創造出戶外操作和感官遊戲區，適當分配各空間分區之比例以提升新校區戶外

遊戲場之安全性、創造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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